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農業用地使用稽查小組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09 月 1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15日臺北市政府府產業農字第 11130312021號令修正發布名稱

及全文 6點；並自 111年 9月 16日生效

（原名稱：臺北市政府農業用地違規使用稽查小組定期檢查（稽查）作業要點；新

名稱：臺北市政府農業用地使用稽查小組作業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農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四十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規定，特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及其

    施行細則第十六條之規定，設置本府農業用地使用稽查小組（以下簡

    稱本小組），並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本小組召集人由市長指定（派）之參事、技監一人擔任，副召集人一

    人，由本府產業發展局簡任人員擔任，其餘成員由本府產業發展局、

    本府都市發展局、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本市大地工程處、本府地政

    局及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本市稅捐稽徵處、本市各區公所、財政部臺

    北國稅局以及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組成，各組成成員，最少應置聯

    絡員一人。

三、本小組各成員權責分工如下：

    （一）本府產業發展局：辦理本小組之幕僚作業、受理農業用地違規

          使用檢舉案及選定農業用地列管案件進行抽查等工作之行政作

          業，及現場會勘有關農業使用之認定。

    （二）本府都市發展局：現場會勘及依各權責機關認定之營業態樣或

          行為審認是否違反都市計畫法與後續之處理。

    （三）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提供及確認前一年度取得農舍使用執照

          清冊、現場會勘及違反建築法等相關規定之審認與後續之處理

          。

    （四）本市大地工程處：現場會勘有關違反水土保持法之認定及後續

          之處理。



    （五）本府地政局及本市各地政事務所：現場會勘協助農地指界及提

          供土地權屬與相關地政資料。

    （六）本市稅捐稽徵處及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農業用地違規使用之賦

          稅補課。

    （七）本市各區公所：

          1.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規定，將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

            用證明書之案件相關資料，輸入至「農地管理資訊系統」予

            以列管。

          2.協助現場會勘有關農業使用之認定。

    （八）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現場會勘及違反國家公園法與建築法

          等相關規定之審認及後續處理。

四、本小組之運作方式如下：

    （一）本府產業發展局於每月至少選定本市任一行政區列管農業用地

          案件進行抽查，抽查件數不得少於五件。另抽查案件如經現場

          會勘，除有其他必要情形外，三年內得免再抽查。

    （二）受理農業用地檢舉案或選定列管案件進行抽查後，由本府產業

          發展局邀集本小組成員派員參與現場會勘。

    （三）現場會勘時，本小組成員應就農業用地現況拍照存證，並將會

          勘結果記載於會勘紀錄上。

    （四）本小組於現場會勘完畢後，經認定為非作農業使用者，應發函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1.依本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限期恢復作農業

            使用，如未依限恢復作農業使用或再有未作農業使用之情事

            者，將於再移轉時課徵土地增值稅。

          2.依本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限期恢復作農

            業使用，如未依限恢復作農業使用或再有未作農業使用之情

            事者，將追繳應納之遺產稅或贈與稅。

    （五）前項通知函內應註明恢復作農業使用之期限及複勘時間。本小

          組應於現場複勘後，將複勘結果再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五、前點農業用地經複勘仍未恢復作農業使用者：

    （一）本府都市發展局依本條例第六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處理。

    （二）本市稅捐稽徵處或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應追繳田賦、贈與稅或遺

          產稅。

    （三）本小組各成員於收受複勘紀錄後，如發現有除前二款以外，須

          依各該權責進行後續處理之事項，應依相關法規辦理及進行列

          管，並將辦理情形副知本府產業發展局。

六、本小組依第四點規定進行運作，如有發現涉及本小組成員以外之權責

    機關事項，本府應移送該權責機關辦理。


